
   

   

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宁政办发 〔2014〕27号

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印发 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放宽市场主体住所

(经营场所) 登记条件办法》 的通知

各市、县 (区)人民政府,自治区政府各部门、直属机构: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放宽市场主体住所 (经营场所)登记条件的办

法》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4年2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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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放宽市场主体住所

(经营场所) 登记条件的办法

第一条 为了降低准入门槛,方便市场主体住所 (经营场

所)的注册登记,激发社会创业活力,促进市场主体发展,根据

相关法津法规,结合我区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范围内登记的企业、农民专业

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市场主体住所 (经营场所)的登记机

关。

市场主体的经营场所是指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。

市场主体的住所是指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,即能够确定市

场主体的法律文件送达地和司法、行政管辖地。

第三条 市场主体住所 (经营场所)按照便利化和规范化的

原则登记管理。

第四条 申请人申请登记时,需提交对住所 (经营场所)享

有使用权的证明,并对证明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负责。

住所 (经营场所)应当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定。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自治区地方性法规规定经许可审批部门批

准方可在住所或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,应当取得许可证或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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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文件后开展经营活动。

前置审批部门已对申请人住所 (经营场所)核准后,申请人

可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登记,无需

再提交住所 (经营场所)享有使用权的证明。

第五条 市场主体住所实行登记制,一个市场主体只能有一

个住所地,依申请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。

市场主体住所登记后,可以根据需要增设多个经营场所。需

增设经营场所与住所辖区 (县、区、县级市)不一致的,向经营

场所辖区 (县、区、县级市)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分支机构登

记,取得分支机构营业执照。

市场主体在住所辖区 (县、区、县级市)内增设经营场所

的,向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备案登记。

第六条 住宅作为经营场所的,应当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物权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

第七条 住所 (经营场所)的使用,须按照国家地名管理规

定的标准标注,规范、明确、具体。

第八条 申请人申请设立、变更住所及增设经营场所,根据

以下不同情况,提交场地证明文件:

(一)属于自有房产的,提交房屋产权证明。

(二)租赁 (借用)房屋作为住所 (经营场所)登记的,提

交租赁 (借用)合同和产权人的房屋权属证明。租赁 (借用)宾

馆、饭店作为住所 (经营场所)的,提交租赁 (借用)合同和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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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、饭店营业执照复印件。租赁市场铺位的,提交铺位租赁合同

和市场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。租赁军队房地产的,提交军队房地

产租赁合同和 《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》复印件。

(三)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,可提交购房合

同复印件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复印件。

(四)申请人将住宅作为住所 (经营场所)申请登记的,其

住宅应具备经营条件,并向登记机关提交住所 (经营场所)所在

地居民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出具的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将住宅

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。

(五)无法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,可提交县 (市、区)政府

房产管理部门、乡 (镇)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各类经济功能

区管委会 (如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科技园区管委会等)、

居 (村)委会等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。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场所

的具体地址、权属主体以及出具机构同意该场所作为住所 (经营

场所)登记的意见。

第九条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,可将同一地址作为多家市场

主体的住所 (经营场所):

(一)申请人之间存在投资关联关系的。

(二)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工

业园区、科技园区等专业园区内的。

(三)经营电子商务、文化创意、软件设计、动漫游戏等现

代服务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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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有投资关联关系的多个市场主体将同一地址作为住

所 (经营场所)申请登记的,应向登记机关提交存在投资关联关

系的证明文件。

第十一条 在专业园区的多个市场主体将同一地址作为住所

(经营场所)申请登记的,应向登记机关提交园区管理机构出具

的同意同一地址作为多个市场主体住所 (经营场所)使用的证明

文件。

第十二条 申请人不得将违法建筑、危险建筑、被征收房屋

等依法不得作为住所 (经营场所)的场所申请登记 (备案)为住

所 (经营场所)。

申请人不得以办理营业执照和登记 (备案)时提交的有关场

所证明材料作为房屋征收补偿的依据。

第十三条 法律、法规对住所 (经营场所)有特定规定的,

或利用违法建筑、擅自改变房屋性质等从事经营活动的,违反规

划、土地、房屋等有关管理规定的,由公安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和

城乡建设、文化和旅游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等

部门依法管理;涉及许可审批事项的,由负责许可审批的行政管

理部门依法监督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投诉、举报、抽查等情况及时依法处

理市场主体登记住所 (经营场所)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行为。通过

登记的住所 (经营场所)无法联系的市场主体,由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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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登记机关应将市场主体的住所 (经营场所)通过

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开,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4年3月1日起执行。

抄送:自治区党委各部门,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自治区政协

办公厅,自治区高级法院、人民检察院,中央驻宁各单位,
宁夏军区。
各人民团体,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委员会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2月28日印发

纸发110份 电发48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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